
 鼎邦投資股份有限公司、追日潤股份有限公司、台灣職業高爾夫協會

 全國花園鄉村俱樂部

 1、112 年 10 月 30 日 ( 星期一 ) 賽前記者 & 職業 & 業餘配對賽。

 1、111 年 1 月 18 日 ( 星期一 )    配對賽 & 選手歡迎晚宴。

 2、112 年 10 月 31 日 ( 星期二 ) 指定練習日 & 報到日。

 3、112 年 11 月 11 日 ( 星期三 ) 正式比賽第一回合 ( 含長春組 )。

 4、112 年 11 月 12 日 ( 星期四 ) 正式比賽第二回合 ( 含長春組 )。

 5、112 年 11 月 13 日 ( 星期五 ) 正式比賽最終回合 / 頒獎典禮。

       依成績頒發獎金分配給予職業組 60 名 ( 含同桿者 ) 頒發獎金。

 1、地點：全國花園鄉村俱樂部 連絡電話 : ( 03 ) 774-1166 分機 1  

 2、地址：苗栗縣苑裡鎮石鎮里 1 鄰 1 之 1 號

 3、區域： OUT  區為 ( 第 1 ~ 9 洞 )、 IN  區為 ( 第 10 ~ 18 洞 )

 總參賽人數最多不超過 99 位。

 1、2022 年台巡賽獎金排名前 30 名以內之職業選手。

 2、主辦單位 ( 鼎邦投資 & 追日潤 & TPGA ) 推薦邀請參賽人數 30 名。

 3、長春選手 15 ~ 18 位。

 4、業餘選手 21 位。

 5、協辦單位 ( 全國花園鄉村俱樂部 ) 推薦邀請選手。( 佔上述 4. )

 6、未參加本會所舉辦之年度資格賽之選手，如獲主辦或協辦單位推薦參

       賽，其所得之獎金不列入獎金排名計算。

 7、 上述 8. 依 105 年度第 8 屆第 4 次理監事會議決議。

 1、敬請參賽選手於 112 年 9 月 19 日 (星期二) 下午 5 點前至 LINE

       通訊群組名稱 2023 台巡賽報名專區  回覆參加意願即可完成報名。

 2、未參加 2023 TPGA 年度資格賽之職業選手獲邀參加時，將一律由

       國內賽務 羅仕鈐 先生通知連絡即可。          LINE ID：TPGA 999
     

 1、112 年 10 月 5 日 ( 星期四 ) 下午 5 點前為止。

 2、超過最終取消報名截止日 ( 正式比賽第一回合日前不含例假，需假日

       滿 7 天 ) 才提出，將追繳報名費 ( 除正當理由提供證明文件 )

 1、職業選手新台幣 NT$ 2,500 元。

 2、長春 & 業餘選手 NT$ 0 元。

 3、非本會職業選手新台幣 NT$ 3,500 元。

 1、第二回合 & 最終回合大會免費提供運動防護員，為選手職能治療服務

 2、地點：第一會館一樓男更衣室內，於大圓椅附近之專屬區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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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總獎金新台幣 540 萬元整、冠軍獎金新台幣 50 萬元整。 ※ 會再另行公佈

1 16 31 46
2 17 32 47
3 18 33 48
4 19 34 49
5 20 35 50
6 21 36 51
7 22 37 52
8 23 38 53
9 24 39 54

10 25 40 55
11 26 41 56
12 27 42 57
13 28 43 58
14 29 44 59
15 30 45 60

 1、職業總獎金 540 萬元，依名次頒給職業球員 60 名。

 2、長春總獎金 60 萬元，依名次頒給長春球員 15 ~ 18 名。

 3、上述 1 & 2 項，將提撥賽事總獎金的 10% 做為 TPGA 賽務發展基金。

 4、職業球員除第一名遇有平手應立即加賽決勝外，其他名次平手時，按

       平手人數應得各名次之獎金總和平分之。

 5、球員所得獎金依本國政府規定，本國球員扣所得稅 10%。

 1、比賽當週之前：果嶺費及桿弟費依照球場收費標準。

 2、指定練習日：112 年 10 月 31 日 ( 星期二 ) 開放時間為 6:00~7:30分

       費用：桿弟費 1 桿對 3 客 NT$ 2,100 元， 1 桿對 4 客 NT$ 1,890 元

       ( 依照球場配置 )，練習後請直接向球場櫃台繳交費用。

 3、所有參賽會員務必事先向球場預約，若無預約者球場有權不給予下場

       練習球場採雙邊開球，務必嚴格遵守預約制度。

 4、依球場配置桿弟下場練習，開球前先至梯台準備，也請選手下場練習

       時務必遵守球場規範，切勿過度練習影響他人擊球速度及權益。

 5、梯台 或 球道上，分別擊上果嶺區時，選手是不可再練習第二顆球。

 6、前往至球場櫃台時，須請主動出示本會會員證。

 1、正式比賽三回合：每回合擊球費用均：NT$ 1,890 元 ( 1 桿對 3 客 )

       擊球費用均須以 現金 或 刷卡 支付繳納。

 2、請選手將每回合費用至開球 前 或 後 自行至球場櫃檯繳交並領取發，

       如須統編請主動告知櫃檯開立。

 1、08:30 報到，09:00 記者會開始，09:30 結束。

 2、地點：球場第一會館 二 樓 蘭花聽。

 1、09:30 報到，10:20 開球儀式，10:20 乘車時間 ，10:30 準時開球。

 2、參加配對賽選手於活動結束後領取車馬費。

 3、參加本場賽事所有與會選手均須出席參加歡迎晚宴。

 4、晚宴時間 & 頒獎地點：下午 5 點，球場第一會館 2 樓 國際宴會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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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、須於 112 年 10 月 31 日 ( 星期二 ) 下午 3 點前向大會完成報到手續。

       地點：賽事辦公室 ( 球場第一會館二樓 荷花廳內 )。

 2、因應我國持續進行防疫措施鬆綁，務必做好個人衛生及適時配戴口罩。

 3、所有選手皆親自完成相關報到手續，並繳交報名費以及主動配合自備

       零錢繳納。

 4、如無法親臨報到時，須可委託他人代為報到及繳納所有賽事費用。

 5、所有選手將皆須於 112 年 10 月 31 日 ( 星期二 ) 前繳交賽事相關費用

 1、本賽事為三回合的比桿賽，第一回合結束按成績優劣 ( 含業餘選手 )

       採不淘汰制，全數選手進入最後回合決賽。

 2、如遇天候惡劣或其他不可抗力之因素而影響比賽公平性時，則由比賽

       執行委員會裁定之。如必須短賽程時至少須完成 36 洞比賽方為有效

 3、第一名成績如遇平手時，必須採取加洞驟死賽之方式產生冠軍，延長

       加洞賽的洞別則由比賽執行委員會決定後逐洞競技至勝負分曉。

       附註：如職業選手 & 業餘選手第一名成績相同時，亦舉行加洞驟死

                  賽之方式，逐洞競技至勝負分曉，業餘選手榮膺冠軍時，可

                  獲得冠軍獎盃，而獎金則由最優的職業選手獲得。

 4、職業選手，根據平手人數應得之獎金總和平分之。

 5、職業 & 業餘選手其他名次如有成績相同需要分出勝負時，則依最終

       回合總桿成績較優者為優勝，其次為最終回合成績較優者，如再平

       手時則由最終回合記分卡第十八洞的成績逐洞往前比對至勝負分曉。

 6、本比賽遵守最新公佈之 R&A 國際高爾夫規則。

 7、比賽執行委員會所核定比賽之當地單行規則及所設定指定梯台開球。

 8、比賽執行委員會之裁定為最後裁定。

 1、112 年 10 月 27 日 ( 星期五 ) 才提出請假者須提出有關證明文件。

       如：就醫收據或診斷證明書方可完成請假手續。

 2、賽事當週請假者，除依照上述規定提出證明外，並需支付該場報名費。

 3、如賽事期間因傷請假，需填寫棄賽申請書，並檢附醫師診斷證明書

       或就醫收據才算完成病假請假程序。

 4、晉級後 & 頒獎典禮是不接受請假者，除非有特別理由提出申請。

 1、進入最終回合之所有選手含業餘選手均需留下出席頒獎典禮。否則依

       規定獎金扣除 50 %，未獲獎金者則禁賽乙場。業餘選手違反者大會

       有權拒絕您下次報名比賽。( *下次相關報名資格之比賽 )

 2、請各位參賽選手妥善安排行程。

 3、11 月 3 日 (星期五) 預計下午 1 點 30 分至 2 點左右開始。

       地點：晴天 第 10 洞梯台後方的練習果嶺、雨天 球場會館一樓大廳。

 4、出席服裝之規定，穿著高爾夫球服 ( 不得穿著圓領衫、短褲及拖鞋 )

       進入頒獎場所，違反規定者提報紀律委員會懲處。

 1、球場練習場，只開放比賽日三回合開球前一小時至開球結束後。

 2、練習果嶺區：第 10 洞梯台側方處小潘練習果嶺。

 3、練習切桿區：第 10 洞梯台側方處小潘練習果嶺，或二館練習專區。

 4、參賽選手使用時，請務必於比賽期間維護好場地，切勿損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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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、有提供，每本 NT$ 600 元。但是還有在球道上標示碼數。

 1、比賽期間賣店消費一律使用消費卡請每天自行至櫃檯繳納。

 2、比賽期間嚴禁攜帶外食至會館內外使用。

 1、比賽期間請選手每天自行保管感應卡式，賽事結束後請務必歸還給球場

 2、如選手遺失消費本，則須由支付工本製作費 NT$ 2,000元。

 1、晉級決賽後，因受傷無法繼續比賽者。

 2、重大突發之緊急事件，而無法繼續完成比賽者，

 3、可領取該場賽事獎金分配表最後一名之獎金，但其所得獎金不得列入

       獎金排名之計算。

 4、晉級決賽後，因違反競賽規則而被 DQ 者，則不得領取獎金。

 5、上述 1. 需於提出請假起三日內，檢附「地區醫院」(含) 以上等級之

        醫生開立診斷證明。

 6、依據 110 年度第十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( 3 ) 紀錄提案七之決議。

 1、地區醫院的定義與功能性 何謂「地區醫院」。

 2、在定義上，係指醫療院所規模大於基層診所的最小醫院等級，便可以

       稱為地區醫院。

 3、而醫院與診所最主要的區別在於，診所本身不收置住院患者，只提供

       「門診」服務，且未提供「急診」服務。

 1、飯店：全國花園鄉村俱樂部   第二會館

 2、參賽選手請主動與 協會 相關人員，聯繫訂房相關住房事宜。

 3、TEL：( 02 ) 2600-2009

 4、雙人房 ( 兩大床 ) NT$ 2,880 元，以上房價含早餐，只能入住 2 人。

       每追加 1 人收 NT$ 1,000 元 ( 含備品及早餐 )，最多入住上限 4 位。

 5、所有選手需盡量全數入住。

 1、比賽三回合開放觀眾下場請至會館櫃台填寫資料及電話換取觀賽證。

 2、觀賽者請注意自身安全及行走水泥道路，不可進入球道及果嶺區域。

 3、請著無跟之平底運動鞋或休閒鞋，服裝需正式整齊，不得打赤膊。

 4、嚴禁 6 歲以下兒童及攜帶寵物進入球場，敬請特別注意自身的安全。

 5、務必嚴格遵守觀賽規定，下場觀賽之選手眷屬或是觀眾均不可坐球車。

 1、參與延長加洞賽選手，桿弟採為 1 對 1 方式，請主動給與桿弟獎勵金。

 2、如遇天候因素無法順利完成該回合比賽賽事時，隔天再補未完成之洞

       數，需給桿弟 NT$ 500 元小費。

 3、參賽選手使用時，請務必於比賽期間維護好場地，切勿損壞。

 4、請選手自揹球袋放置於 一樓出發站旁空地區域附近，嚴禁放置於大廳。

 5、於賽事期間是包含練習日、指定練習日、報到日、賽前記者會、職業

       業餘配對賽、正式比賽回合，須注意個人穿著服裝之禮儀不得有穿著

       圓領衫、短褲及拖鞋進出球場，否則依規定送交紀律委員會懲處。

 6、正式比賽三回合，選手行進方式：全程可以坐車。

 7、上述 簡章 內容，最終以賽事期間 公告欄 張貼訊息發佈為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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